
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 
 

香港濕地公園計劃的進展及  
修訂《郊野公園條例》附屬法例  

 
 

目的  
  
 本文件向議員簡報香港濕地公園計劃的進展，以及修訂

《郊野公園條例》附屬法例的建議。  

 

 

背景 

 

2. 香港濕地公園位於一個生態緩衝區，設立該緩衝區的原
意是彌補因天水圍新市鎮發展而失去的濕地。香港濕地公園

計劃是千禧年建設工程計劃之一，把佔地 60 公頃的生態緩
衝區，提升為世界一流的保育、教育及旅遊設施。  

 

3. 該計劃分為兩期，第一期設施（主要包括一個展覽館和
一個戶外園景花園）已完工，並於二零零零年十二月開放給

市民參觀，主要用作推廣保育濕地及宣傳整個香港濕地公園

計劃。第一期設施現由漁農自然護理署（漁護署）管理，在

開放後每年吸引超過十萬名訪客參觀。  

 
 

香港濕地公園計劃的進展 

 

第二期建築工程  

 

4. 立法會財務委員會在二零零二年四月二十六日通過撥款
4 億 6150 萬元，供闢建香港濕地公園計劃第二期工程。第二
期工程包括一個容納三個大型展覽廳的訪客中心、展品裝配

工程和一個戶外公園，工程進展良好。預算整項計劃可於二

零零六年年初完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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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推廣研究  

 

5. 漁護署於二零零二年委聘市場推廣顧問，就香港濕地公
園計劃進行市場推廣研究。主要的研究結果如下：  

 

! 香港濕地公園開放首年，預計訪客超過 50 萬人次，
當中大約 30%為遊客（包括內地遊客），以及 70%本
地居民（其中約 43%預計是學生）；  

 
! 香港濕地公園對家庭訪客和學校團體特別具吸引力；  
 
! 應提供特別設計節目以迎合不同團體的需要；以及  

 
! 鑑於香港濕地公園地處偏遠，其入場費必須定於具吸
引力的水平，才能維持競爭力。  

 
香港濕地公園的收費  

 

6. 香港濕地公園將會是一個世界級的生態旅遊設施。市場
推廣研究建議，入場費的適當水平為成人每位 30 港元，小
童／學生／長者每位 15 港元，並應提供優惠套票以吸引團
體和家庭訪客。市場推廣研究在訂定建議收費時，已考慮到

訪客的負擔能力、前往該公園的交通費、該公園的吸引力，

以及其他類似設施的入場費。至於私家車停車費，建議為每

小時八元。接載訪客前往該公園的巴士或小巴，將獲豁免停

車費，以鼓勵團體訪客參觀該公園。考慮過市場推廣研究的

結果後，我們建議的入場費載於附件。  

 

外判香港濕地公園的營運及管理工作  

 

7. 當局已招標承辦香港濕地公園日後的營運、管理及推廣
工作，並會在二零零五年三月十一日截標。政府擬委任一個

承辦商承辦所需的全部服務（包括展品策劃及管理、設施管

理及日常運作、生境及野生生物管理、市場推廣及教育）。

這樣的安排有助提高管理的效益及效率，並能更加善用資

源。我們預期承辦商會在二零零五年年中獲得委任，而承辦

商將有大約六個月時間籌備香港濕地公園在二零零六年年

初全面開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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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前的市場推廣及宣傳工作  

 

8. 我們會在二零零五年年初展開一連串市場推廣及宣傳活
動，並會在二零零六年年初香港濕地公園將近開放時加強宣

傳。目前的計劃如下：  

 

 (a) 初期（二零零五年年初）透過巡迴展覽吸引本地及
海外訪客注意即將開放的香港濕地公園；  

 
 (b) 推展期（二零零五年六月）透過特別簡報會及實地

參觀，向大眾傳媒和旅遊業界提供更多資料；  
 
 (c) 非正式開放期（二零零五年十二月）為特定團體舉

辦參觀香港濕地公園的活動；以及  
 
 (d) 正式開幕（二零零六年年初）舉辦大型開幕典禮等

活動。  
 
9. 旅遊事務署會繼續與有關方面合作，籌備香港濕地公園
的開放事宜及有關支援配套設施。  
 
 

修訂附屬法例 

 

指定香港濕地公園為“特別地區＂  

 
10. 我們須根據《郊野公園條例》把香港濕地公園指定為“特
別地區＂，以便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理局總監 [即漁農自然

護理署署長 ](總監 )可以在適當的法律架構下監管香港濕地

公園的運作。漁護署署長將獲授權力管理香港濕地公園，以

及徵收該公園的入場費。  

 

建議法例修訂  

 

11. 我們需要修訂《郊野公園條例》的兩項附屬法例（即《特
別地區 (指定 )(綜合 )令》 (指定令 )，以及《郊野公園及特別地

區規例》(規例 )）。修訂屬技術性條文，包括在指定令的附表

加入條文指明香港濕地公園為“特別地區＂，修改規例授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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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監可訂定公園的開放時間及限制未獲批准及未繳付入場

費的人士進入公園，並在規例內加入收費表以列明入場及停

車費。我們正在擬備有關的附屬法例以修訂上述指定令及規

例，如獲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通過，我們預期可在本年第

二季內呈交附屬法例予立法會審議，以配合香港濕地公園於

二零零六年年初全面開放。  

 

諮詢  

 

12. 當局已諮詢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、濕地諮詢委

員會、環境諮詢委員會、屏山鄉事委員會及元朗區議會。上

述委員會及區議會不反對把香港濕地公園指定為“特別地

區＂及建議的入場費用。  

 

 
徵詢意見  
 
13.  請議員備悉香港濕地公園計劃的進展及就建議的法

例修訂提供意見並予以支持。  

 

 

 

 

經濟發展及勞工局  

旅遊事務署  

二零零五年二月二十一日  



附件  
建議的香港濕地公園收費表  
 
入場費  收費額  

(港幣 ) 

(a) 單次入場  
"  成人  

 
30 元   

"  小童  (3 歲至 18 歲以下 )／學生／長者  
 

15 元  

"  小童  (3 歲以下 ) 
 

免費  

"  團體  -  50 人及以上 * 
- 30 – 49 人 * 
- 20 – 29 人 * 
- 10 – 19 人 * 
<*只計算須付入場費的訪客> 

按價七折  
按價八折  
按價八五折  
按價九折  
 

(b) 全年適用的入場證   
"  成人  (全年／半年 ) 100 元／ 50 元  
"  家庭  (最多 4 人 ) 200 元  
"  兒童／學生／長者 (全年／半年 ) 50 元／ 25 元  

停車費   
"  私家車  每小時 8 元  
"  巴士或小巴（須經香港濕地公園准許 ) 免費  

 


